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１０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首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公告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０％－３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５０％

盈利

：

３３３６．１１

万元

盈利

：

4003.33

万元

-5004.17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注册会计师的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的原因说明

１

、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汽车冲压件的生产和销售规模实现了一定幅度的增长；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公司偿还银行贷款

２

亿多元，使公司本期贷款利息费用减少；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公司募集资金利息收入使公司本期利息收入增加；

４

、公司转让天津市天华兴汽车模具有限公司股权，获得投资收益

３５６．６４

万元。

四、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

半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并提醒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２

证券简称：

*ＳＴ

金马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山东丽天大酒店三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深证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４．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 王志华董事长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０３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

７０

，

３４２

，

０７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６６

】

％

。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６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５７

，

９４４

，

９３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４４

】

％

。

（三）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９７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１２

，

３９７

，

１３５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２２

】

％

。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事项决议有效

期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事项决议有效期延长

１２

个月。

表决情况：赞成【

２５

，

５５２

，

７２４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０

】

％

；反对【

１２８

，

２５０

】股；弃

权【

０

】股。 关联股东山东鲁能集团公司回避表决。

２

、 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宜的议

案》。

同意将已通过的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宜决议有效期延长

１２

个月。

表决情况：赞成【

２５

，

５５２

，

７２４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０

】

％

；反对【

１２８

，

２５０

】股；弃

权【

０

】股。 关联股东山东鲁能集团公司回避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德义君达律师事务所孙守遐、郑继法律师出席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备查文件有：

１

、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３

、法律意见书。

４

、其他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２

证券简称：

*ＳＴ

金马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亏损。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

：

５３０－５５０

万万元 亏损

：

３５９９．０６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０．０４

元 亏损

：

０．２４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眉山启明星铝业公司受生产成本较高等因素影响，出现亏损，导致

本公司报告期内出现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未经会计师审计，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３

证券简称：特 尔 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重要提示：

１

、投资标的名称：平泉长城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化工”）

２

、投资主体名称：深圳市世纪博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博通”）、自然人陈伯君

３

、投资金额和比例：世纪博通以增资入股的方式投资

２０００

万元， 占增资后长城化工

８％

的股权。 自然人陈伯君先生个人投资

４０００

万元，占增资后长城化工

１６％

的股权。

４

、投资期限：未定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世纪博通拟投资

２０００

万元，以增资入股的方式占有长城化工

８％

的股份。 自然人陈伯君

先生个人投资

４０００

万元，占增资后长城化工

１６％

的股权。

自然人陈伯君先生与本公司及世纪博通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

、由于该项投资金额为

２０００

万元，根据《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决议》，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后，由世纪博通决策实施。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深圳市世纪博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二路深圳软件园

１２

栋

３０１＃

法定代表人：张慧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

经营范围：企业股权投资、从事高科技行业的投资（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

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２

、陈伯君

身份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５６１＊＊＊＊１７４

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２

、平泉长城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平泉县平泉镇东三家村

法定代表人：林玉果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工业无水氢氟酸、工业氢氟酸、工业氟化氢铵、工业氟化铵、工业氟硅酸、硫酸

钙、工业氟盐、工业硫酸。 含铁矿渣、油田化学品制造、销售；萤石收购；出口自产产品；进口生

产所需相关的技术、设备和原辅材料（国家限制类除外）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长城化工系承德泉力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独资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６

日。 承德泉力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长城化工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增资后长城化工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２４

万元。

２

、投资标的的财务数据

长城化工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６

月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２２６

，

７３０

，

７２１．２５ ３０７

，

３７１

，

４２２．２２

负债合计

４４

，

３２２

，

２０２．７０ １０７

，

８５５

，

２８３．２１

所有者权益

１８２

，

４０８

，

５１８．５５ １９９

，

５１６

，

１３９．０１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８８

，

６６５

，

１５３．６６ １５０

，

５２３

，

３０３．７５

净利润

２８

，

５９１

，

０３９．４０ ２１

，

４９５

，

５８０．４３

注：

１

、长城化工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经承德热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６

月份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

、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子公司深圳市世纪博通投资有限公司对平泉长城化工有限公

司意向性增资入股事项，符合董事会授权的审批流程，同时已经子公司董事会认真研讨，切

实进行了实地调研，符合公司目前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 该项投资如果实施将影响子公司现

金流

２０００

万元。 同意投资公司继续开展后续事项。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陈伯君以增资方式投资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占增资后注册资本比例为

１６％

；其中以人

民币

１１６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剩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金；世纪博通以增资方式投资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占增资后注册资本比例为

８％

；其中以人民币

５８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剩余部分

计入资本公积金。 原长城化工股东承德泉力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同意放弃优先认缴增资的

权利，不认缴本次增资。 公司本次注册资本增加

１７４

万元，即注册资本由原

５５０

万元增至

７２４

万元。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为子公司世纪博通的自有资金，以现金方式投入。

２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今年的利润没有影响。

３

、公司承诺在此项风险投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将

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补充流动资金。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

、行业竞争发展的风险。

２

、长城化工经营能力、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平泉长城化工有限公司增资合同书》

２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５

证券简称：

*ＳＴ

科健 公告编号：

ＫＪ２０１１－１８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

：

约

－２

，

２６０

万元 亏损

：

－１

，，

２８２．６６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０．１５

元 亏损

：

－０．０９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未发生变化，业绩同比亏损额增加，系本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

期减少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期业绩预计数据由公司财务部初步估算得出，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

报告中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５

证券简称：

*ＳＴ

科健 公告编号：

ＫＪ２０１１－１９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简要介绍本次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下称“浦发深圳分行”）与深圳市科健

营销有限公司（下称“科健营销”）、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深圳市智雄电子

有限公司（下称“智雄电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下称“深圳中

院”），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或巨潮网发布的公司自

２００４

年度以来的历年

年度报告或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本公司收到深圳中院（

２０１１

）深中

法恢执字第

５２６－２

号民事裁定书。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浦发深圳分行与科健营销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由浦发深圳分行向

科健营销提供短期贷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浦发深圳分行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发放了贷款，到期日

为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同日，浦发深圳分行分别与本公司、智雄电子签订了《保证合同》，约

定由本公司、智雄电子对科健营销的上述贷款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债务到期后，科健营销未

按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公司及智雄电子未履行担保义务，浦发深圳分行诉至深圳中院。 深圳

中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作出（

２００４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４１３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科健营销

偿还浦发深圳分行借款本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利息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起按照每日万分

之二点一的逾期利率计付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本公司及智雄电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在前

次执行中，深圳中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裁定终结该次执行程序，现浦发深圳分行以处分财

产为由向深圳中院申请恢复强制执行，深圳中院依法受理。

在本次执行过程中，深圳中院继续查封了本公司惠州分公司名下的惠府国用（

９５

）字第

１３０２０６０００３５

号土地使用权。 该土地由深圳中院委托评估公司进行评估，总地价为人民币

４

，

８６９

，

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深圳中院依法委托拍卖行拍卖上述土地使用权，拍卖保留价

为人民币

４

，

８６９

，

０００

元，最终由受买人李常青（身份证号码为

４４０５２４１９７６０１０２２９７Ｘ

）以人民

币

４

，

８６９

，

０００

元的价格竞得。 现上述拍价款已经全部付清。

三、裁决情况

深圳中院（

２０１１

）深中法恢执字第

５２６－２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１

、 解除对被执行人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名下的惠府国用 （

９５

） 字第

１３０２０６０００３５

号土地使用权的查封。

２

、被执行人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名下的惠府国用（

９５

）字第

１３０２０６０００３５

号土地使用权以人民币

４

，

８６９

，

０００

元的价格强制转让给李常青 （身份证号码为

４４０５２４１９７６０１０２２９７Ｘ

）所有。

上述过户中发生的相关税费、 应补地价和土地使用费用及应缴纳的其他费用由买受人

负担。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截止本公告日止，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财务部预计，本次土地拍卖对本公司当期（即三季度）利润增加

２６０

万元左右。

六、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深中法恢执字第

５２６－２

号民事裁定书；

２

、其它相关文件。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１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8

2011

年

7

月

15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601918

证券简称

:

国投新集 编号

:

临

2011-13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六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7

月

1

日以书面送达、传真及电子邮件等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会议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全体董事对本次会议议案认真审议并以书面表决方式一致通过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需求和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

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在中国境内发行总额不超过

22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 具体内容如下：

1

、计划发行规模：公司拟在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注册待偿还余额不超过

22

亿元人民

币的短期融资券，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91%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净

资产为

711,687

万元），符合《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短期融资券业务指引》有关

"

短期融

资券待偿还余额不得超过企业净资产的

40%"

的规定。

2

、发行方式：根据公司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

（两年）内分期发行。

3

、发行目的：本次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和改善负债结构。 发行

短期融资券，可以有效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缓解流动资金压力，实现资金的高效运作。 由于

短期融资券的利率相对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可以降低融资成本，有利于增加公司的经济

效益。

4

、发行期限：每期不超过

1

年。

5

、承销方式：由主承销商和联席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

开发行。

6

、发行利率：按面值发行，发行利率根据各期发行时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市场状况最终确

定。

7

、发行对象：面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购买者除

外）发行。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就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相关事宜进行授权的议案。

为提高工作效率，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就本次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做如下授权：

1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的实际需要全权

决定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时机、发行批次、发行数量、

发行利率、募集资金用途等事宜。

2

、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总经理刘谊在公司发行本次短期融资券的过程中，签

署必要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申请文件、募集说明书、发行公告、

承销协议和承诺函等），并办理必要的手续。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000750

股票简称：

SST

集琦 编号：

2011－035

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现金选择权行权风险的第五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告仅为对桂林集琦重大资产重组现金选择权权利持有人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可能存

在的风险作简要的提示性说明，不构成对是否申报现金选择权的任何建议，请投资者自行判断

行权风险，自行作出是否行权的决策

,

。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7

月

4

日发布了《桂林集琦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现金选择权实施方

案公告》（以下简称

"

实施公告

"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现金选择权的详细情况，请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

http

：

//www.szse.cn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查阅相

关文件。

如无特别说明，本提示性公告的相关释义与实施公告保持一致。

特别风险提示：

1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全体流通股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申报服务。 本公司流通

股股东可以以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按照

3.72

元

/

股的价格全部或部分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

由国海证券现有全体股东按其

2008

年

9

月

30

日持有国海证券的股权比例向行使现金选择权

的股东支付现金对价，相应受让公司股份。

2

、现金选择权申报期为

2011

年

7

月

11

日

～2011

年

7

月

15

日，申报期间公司股票继续停

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3

、本公司现金选择权（集琦

JQP1

）行权价格为

3.72

元，行使现金选择权等同于投资者以

3.72

元

/

股的价格卖出本公司股份并获得现金对价。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前的一个交易日，

SST

集琦的股票收盘价格为

4.39

元，是行使现金选择权价格的

1.18

倍。 若投资者行使现金选择权，

对投资者来说将可能导致亏损。同时，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投资者将无法获得桂林集琦股权分置

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送出的股份。

投资者如已申报现金选择权行权，当日交易时段（

09:30～15:00

）内可以撤销申报。

举例：权利持有人甲持有集琦

JQP1 (

权利代码：

038016)100

份，且持有

SST

集琦股票

100

股，甲在行权申报期间操作了对

100

份现金选择权的行权指令，将以

3.72

元

/

股的价格卖出权

利持有人甲持有

100

股

SST

集琦股票。 按照前一交易日收盘价计算（不考虑交易费用），将导

致亏损

67

元。

4

、拟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应于在

2011

年

7

月

11

日至

2011

年

7

月

15

日现金选择权

申报期间内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

SST

集琦股票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 投资者应当核对持

有的股份数量，申报的股份将被临时冻结，直至转让确认及过户手续办理完毕。

5

、本公告仅对现金选择权申报行权可能存在的风险作简要的提示性说明，不构成对投资

者是否申报行权的任何建议，请投资者自行判断行权风险，自行作出是否行权的决策。

投资者申报行权或不申报行权所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本公司对投资者

申报行权或不申报行权所产生的一切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请投资者慎重判断行使现金选择权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358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

2011-044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实施完成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以公司总股本

86,000,000

股为基数，以未分配

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3

股派现金

3

元；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转增

7

股的

比例转增股本。 共计增加股本

86,000,000

股，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172,

000,000

股。

2011

年

7

月

13

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信息如下：

注册号：

410000100016744

住所： 长葛市人民路北段

法定代表人姓名：楚金甫

注册资本：壹亿柒仟贰佰万元整

实收资本：壹亿柒仟贰佰万元整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高低压成套装置、高压电器元器件系列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从事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成立日期：

2000

年

10

月

30

日

营业期限：

2000

年

10

月

30

日至

2028

年

10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600969

证券简称：郴电国际 编号：公告临

2011-013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7

月

11

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

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邯郸郴电电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邯郸郴电电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为：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5822.98

万元，负债总额

500

万元，净资产

5322.97

万元；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5758.53

万元，负债总额

500.01

元，净资产

5258.52

万元。该公司因彰南煤

气电站项目建设需由本公司对其向建设银行河北省磁县支行人民币一亿三千万元的借款进

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七年。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该议案需经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二、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临沧郴电水电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持有控股子公司临沧郴电水电投资公司

51%

股权， 其主要财务数据为：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617.44

万元，负债总额

0

元，净资产

1617.44

万元；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3603.48

万元，负债总额

1603.09

万元，净资产

2000.39

万元；该控股子公司因

水电站项目建议需由本公司对其向中国农业银行云南省双江县支行

7800

万元人民币的借

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为从借款发生之日开始至项目投产并办理资产抵押手续后

为止。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截止目前，公司担保余额为

8150

万元，不包括本次担保数额，无逾期担保。 其中对全资

子公司担保额为

8150

万元。

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额为

79860.25

万元。 临沧郴电水电投资

有限公司和邯郸郴电电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本公司董事长付国， 财务负

责人均由本公司委派，公司对上述两个子公司均有控制权。 上述控股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

银行借款为项目建设需要，公司为其担保，风险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上述提供担保的事项。

三、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特定对象调研采访接待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http://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四、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http://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五、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11

年

8

月

8

日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有关事项如

下：

一、会议时间：

2011

年

8

月

8

日（星期一）

8:30

时。

二、会议地点：湖南省郴州市青年大道万国大厦十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内容：

关于为邯郸郴电电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四、出席会议的对象：

1

、截止

2011

年

8

月

3

日（星期三）下午

3:00

时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

、大会见证律师、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大会工作人员。

五、会议登记办法

1

、登记手续：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委托代理

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

件、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出席会议

的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在登记截止前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8

月

5

日上午

9

：

00

时

--

下午

16

：

00

时

3

、登记地点：湖南省郴州市青年大道万国大厦

1408

室本公司证券部。

4

、未登记的股东可以参加会议，但在会议主持人宣布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后到会的股东不参与表决， 其所代表的股份不计入会议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

联系电话：

0735-2339232

传真：

0735-2339206

邮编：

423000

联系人：袁志勇、王晓燕

（六）注意事项：会期一天，出席会议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5

日

附：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002256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

2011－049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重大意向性合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3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彩虹绿世界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

签订重大意向性合同的公告》，其中承诺每月披露一次深圳市彩虹绿世界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彩虹绿世界

"

）的合同履行情况，现将自

2011

年

6

月

15

日上次披露进展公告至

本公告披露日的合同履行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彩虹绿世界设备安装进展

2011

年

6

月

15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彩虹绿世界没有新增生产线，彩虹绿世界共完成

116

条生产线的安装并具备生产条件。 彩虹绿世界原定再增加的

20

条生产线，因签订的意向性协

议履行进展缓慢，彩虹绿世界决定不再增加。

二、合同进展情况

1

、

2011

年

6

月

15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2 Degrees-Eco Wares Pty Ltd.

未与彩虹绿世界签订

批次订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彩虹绿世界累计收到

2 Degrees-Eco Wares Pty Ltd

支付的

5788

美元的餐盒样品预付金，对方没有通知发货。从

2011

年

2

月份签署《销售总协议》至今，

2

Degrees-Eco Wares Pty Ltd.

没有下达批次订单，协议的履行没有实质进展。

2011

年

7

月

12

日，彩虹绿世界接到

2 Degrees-Eco Wares Pty Ltd.

口头通知，由于其下游

客户不断提出和修改全降解餐盒的规格、重量、材料、单价及标准等要求，导致其无法履行《销

售总协议》原签定的内容，要求终止《销售总协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彩虹绿世界尚未收到

2 Degrees-Eco Wares Pty Ltd.

的正式书面通知。

目前，彩虹绿世界、深圳绿世界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绿世界

"

，为彩虹绿

世界股东，持有彩虹绿世界

45%

的股份）正在与

2 Degrees-Eco Wares Pty Ltd.

商谈关于终止

《销售总协议》的事项。公司预计近期相关各方将签署终止《销售总协议》的补充协议。公司将在

签署后及时公告。

2

、

2011

年

5

月

8

日彩虹绿世界与嘉星国际有限公司签订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181.82

万元

的卡板批次订单，因嘉星国际有限公司未付款及通知发货，订单尚未履行。

2011

年

6

月

15

日

至本公告披露日，嘉星国际有限公司未与彩虹绿世界签订批次订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彩虹

绿世界累计完成嘉星国际有限公司金额为

37,262.96

美元的订单并已发货。

2011

年

7

月

13

日，彩虹绿世界收到嘉星国际有限公司以电子邮件方式发来的函件，由于

海运费用大幅上涨导致其贸易成本剧增，如继续履行《销售总协议》将无法保证正常的贸易利

润，要求终止与彩虹绿世界、深圳绿世界签署的《销售总协议》。

目前，彩虹绿世界、深圳绿世界正在与嘉星国际有限公司商谈关于终止《销售总协议》的事

项。 公司预计近期相关各方将签署终止《销售总协议》的补充协议。 公司将在签署后及时公告。

3

、

2011

年

6

月

15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浙江乘苏达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乘苏

达

"

）未与彩虹绿世界签订批次订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彩虹绿世界累计完成乘苏达金额为人

民币

52.2

万元的试样订单并已发货。

乘苏达原为深圳绿世界洽谈的客户，

2011

年

2

月

24

日，乘苏达和深圳绿世界确定合作方

式，深圳绿世界向乘苏达销售纤维卡板原料，乘苏达加工成纤维卡板后再销售给深圳绿世界。

同日，乘苏达和深圳绿世界签署了首批《产品销售合同》和《产品订购合同》，分别约定由深圳绿

世界向乘苏达销售

1380

吨纤维卡板原料、深圳绿世界向乘苏达采购纤维卡板

10

万个，双方以

批次订单方式确认批次交货时间。

经彩虹绿世界、乘苏达、深圳绿世界三方协商，

2011

年

2

月

27

日彩虹绿世界与乘苏达、深

圳绿世界签署了 《产品销售总协议》。 乘苏达向彩虹绿世界采购

PBM-BF

可降解纤维材料和

PBM-PP

全降解注塑材料，协议金额总计人民币

20,980.00

万元。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乘苏达提出，乘苏达与深圳绿世界的上述合作方式应改由乘苏达与彩

虹绿世界继续履行，乘苏达在《销售总协议》中向彩虹绿世界采购的

PBM-BF

可降解纤维材料

是为了向彩虹绿世界供应纤维卡板。 由于彩虹绿世界在签订《销售总协议》时不知悉乘苏达和

深圳绿世界存在上述合作方式，彩虹绿世界拒绝向乘苏达采购纤维卡板，导致乘苏达无法履行

《销售总协议》，为此要求终止《销售总协议》。

目前，彩虹绿世界、深圳绿世界正在与乘苏达商谈关于终止《销售总协议》的事项。 公司预

计近期相关各方将签署终止《销售总协议》的补充协议。 公司将在签署后及时公告。

4

、

2011

年

6

月

15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成都）有限公司未向彩虹绿

世界下达批次订单。

2011

年

4

月

18

日彩虹绿世界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成都）有限公司、

深圳绿世界三方签订了金额为人民币

510,048

元的《购销合同》，原彩虹绿世界与中芯国际集成

电路制造（成都）有限公司、深圳绿世界于

2011

年

2

月

28

日签署的金额为人民币

3,258

万元的

《定制产品（材料）合作协议》同时失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彩虹绿世界累计向中芯国际集成电

路制造（成都）有限公司发出

1050

块卡板，尚未收到货款。

三、风险提示

2011

年

2

月份彩虹绿世界分别与

2 Degrees-Eco Wares Pty Ltd.

、嘉星国际有限公司和乘

苏达签订的《销售总协议》即将终止，彩虹绿世界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成都）有限公司签

订的金额为人民币

3,258

万元《定制产品（材料）合作协议》已失效，于

2011

年

4

月

18

日重新签

订了金额为人民币

510,048

元的《购销合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告的四份意向性协议，彩

虹绿世界累计收到

2 Degrees-Eco Wares Pty Ltd.5788

美元、 嘉星国际有限公司

37,262.96

美

元、乘苏达

52.2

万元人民币，共计收到

43,050,96

美元和

52.2

万元人民币。 协议执行的金额远

低于原公告的协议金额。 彩虹绿世界为了履行四个意向性协议，安装了

116

条生产线，采购了

一批原材料，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大大增加了彩虹绿世界的生产成本。彩虹绿世界投资项

目的盈利情况具有重大的不确定性。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发布了 《关于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公告》，在

公司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稽查局立案调查事项进行自查和对公司

2011

年

3

月

2

日公告的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彩虹绿世界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的意向性协议进行核查工

作完成之前，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尽快完成相关核查工作，并尽快披露媒体澄清公告，待

指定媒体披露澄清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